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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3-00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3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证券

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2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万娇女士。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3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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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33人，共计代表股份305,511,158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35.319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02,635,3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9867％；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

2,875,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325％。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

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2,875,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33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021,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26％；反对

1,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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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48.2161％；反对 1,4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83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26,779,0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90％；反

对 1,460,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84％；弃权 2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48.2161％；反对 1,46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50.7754％；

弃权 2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1.0084％。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2 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3 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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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4 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126,633,1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52％；反

对 1,635,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43.1428％；反对 1,63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57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5 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26,758,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0％；反

对 1,50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7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6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47.5033％；反对 1,50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52.496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6 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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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51.2588％；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8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374,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17％；弃权 2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51.2588％；反对 1,37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7989％；弃权

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23％。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9 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51.2588％；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10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292,9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80％；弃权 108,800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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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2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579％；

弃权 10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 3.7833％。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二二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779,0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90％；反

对 1,489,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48.2161％；反对 1,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8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779,0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90％；反

对 1,489,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48.2161％；反对 1,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8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109,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12％；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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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109,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12％；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措施

（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088,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45％；反对

1,42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5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0.5459％；反对 1,4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9.454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4,109,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12％；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2588％；反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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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51.2588％；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779,0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90％；反

对 1,489,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48.2161％；反对 1,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8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866,5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2％；反

对 1,40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7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51.2588％；反对 1,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74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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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779,03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90％；反

对 1,489,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8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48.2161％；反对 1,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8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股东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和黄金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1日 


